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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職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閱讀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基本法》第 44條及 46 條規定了行政長官的參選資格和任期：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

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 

 

資料二： 

2021年 3月 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 15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 300 人 

第二界別：專業界 300人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300人 

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 300人 

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

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

員的代表界 300 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擔任。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來源：〈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簡易說明〉(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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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必須年滿多少歲？ 

A.30歲 

B.35歲 

C.40歲 

D.45歲 

 

2.以下哪個不是選舉委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 

A.教育界別 

B.法律界別 

C.自僱人士界別 

D.宗教界別 

 

3.怎樣選出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况、體現社會整體利益

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根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選出，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任命。 

2017 年 4 月 11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林

鄭月娥，頒發了任命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

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 678號令。 

小知識：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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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職能 

「雙首長」及「雙重負責」 

閱讀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基本法》第 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 

這條表示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基本法》第 48條第一款：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是領導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 

這款表示行政長官又是「政府」的首長。   
 

資料二： 

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向中央述職報告。 

同時，行政長官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課堂工作紙 2 

行政長官作爲特別行政區首長，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2018年會議 

國務院總理會見到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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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如何體現「雙首長」和「雙重負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官員中，只有行政長官具有這種「雙首長」、

「雙重負責」的法律地位，體現了行政長官的核心地位。 

小知識：「雙首長」、「雙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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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職能 

行政長官的職權 

閱讀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 

(一) 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二) 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 

(三) 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

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四) 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命令； 

(五) 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

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

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 

(六) 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 

(七) 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 

(八) 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九)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十) 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 

(十一) 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

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十二) 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十三) 處理請願、申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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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職權有： 

 

 

 

 

 

 

 

 

 

 

 

執行《基本法》和其

他適用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律的職權 執行有關_________

方面的職權 

執行有關政府 

______________的職權 

執行有關___________ 

任免的職權 

執行中央指令和辦理

__________授權事務

的職權 

其他重要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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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職能 

行政會議的組成與職權 

閱讀資料，並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 

行政會議的組成：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主席為行政長官，包括官

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 行政長官認爲必要時可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 

 

資料二： 

行政會議的運作 (《基本法》第五十六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

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 

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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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通常每星期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 

行政會議成員任期應不超過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小知識：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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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會議要協助誰作出決策？ 

A.中央人民政府  

B.行政長官 

C.立法會 

D.選舉委員會 

 

 

2.在甚麼情況下，行政長官不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A.解散立法會 

B.制定附屬法規 

C.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D.人事任免 

 

3.行政會議成員均以________________身分提出意見，但行政會議所有決議 

均屬________________決議。 

 

  

  


